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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 

100年3月1日行政會議編訂 

108年01月22日行政會議修訂 

第一條   目的 

為落實保護智慧財產權，處理本校網路使用者疑似智慧財產

權侵權事件，特依據本校「校園網路使用規範」及「教育部

台灣學術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」，訂定「校園網

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」(以下簡稱本處理程序)。 

第二條   適用對象 

一、適用於全校教職員生 

二、當接獲校外單位檢舉本校教職員生有疑似校園網路侵犯

智慧財產權事件時，校方將依本處理程序視情節與侵權程度

處理，並回覆檢舉單位。 

第三條   處理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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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通知本校所屬IP疑似侵權事件

解除管制IP

通知被檢舉IP位址之使用者或所屬單位，
並告知侵權法律責任及要求立即停止疑似
侵權行為
• 學生：會辦學務處及相關系所
• 教職員：會辦人事室及所屬單位主管

使用者或所屬單位填寫「校園網路疑似侵
權說明表」(表號：A073070104)，回覆說
明疑似侵權事件

將該IP列入追蹤名單並至教育部相
關之通報網登陸回覆處理結果

結案

會辦單位視情結重大程度依
相關法規處理

是否被重複檢舉?

否

限制被檢舉者之IP位址

是

是否移除電
腦中疑似侵權檔
案或資料?

持續管制IP

是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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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   實施與修訂 

本處理程序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

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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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網路疑似侵權說明表 

申請人  日期  

單位(班級系所)  身分別 
□教職員  □學生 

□公用電腦 

申請復權之 IP  工號/學號  

聯絡方式 學校 E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分機： 

說明 

□本人已移除侵權檔案或資料，並閱讀且願意遵守校園網路

及智財權相關規範 

□本人無任何網路侵權行為 

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管  
導師/ 

指導教授 
 申請人  

會辦單位 

學務處(學生) 人事室(教職員) 

  

電算中心審核 

□解除 IP管制 

□持續 IP管制 

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圖資長  組長  經辦  

表號：A0730701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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